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做好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 

编制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规划〔2009〕22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十二五”规划前期工作的

通知》（发改电〔2009〕257 号）要求，为做好各地区安全生产

“十二五”专项规划（以下简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正确把握“十二五”时期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

要时期，也是实现国务院确定的“到 2020 年，全国安全生产状

况实现根本性好转”目标的关键时期。“十一五”期间，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了安全生产“十一五”专项

规划，精心组织实施，全面推动了安全生产工作。经过各方面共

同努力，各地安全生产专项规划实施总体比较顺利，全国生产安

全事故总量连续下降，重特大事故明显减少，安全生产总体水平

有所提高，安全生产状况持续改善，为做好“十二五”时期安全

生产工作奠定了较好基础。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伤亡

事故总量大，重特大事故多发，职业危害严重；安全生产基础依

然薄弱，法规标准、科技创新、应急救援等支撑体系尚不健全。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快速推进，



“十二五”时期安全生产工作面临许多新的挑战。现阶段我国生

产力水平总体较低，不同地区、行业以及企业之间差异较大，安

全生产的体制性障碍尚未破除，深层次的历史性问题尚未根本解

决。同时，矿山产能增加，大量化工企业投产，农业机械、交通

运输等需求增加，职业危害范围扩大等，都给安全生产带来新的

压力。 

  二、全面开展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由地方各级安全监管部门

牵头负责，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各地要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

有序安排专项规划各阶段工作，确保顺利完成专项规划编制任

务。 

  1.认真做好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实施情况的评估总结。

要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估相结合、安全监管部门与相关部门评估相

结合、系统内部与聘请专家评估相结合等多元评估方法，对安全

生产“十一五”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分析，客观评价安全生

产“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政策措施等落实

情况，总结分析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实施取得的成效和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为编制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奠定基础。 

  2. 深化重大课题研究。课题研究是专项规划编制的基础，

也是专项规划编制前期准备的重中之重。要在深入基层调查研

究，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确定一批重点课题，组织动

员各方面力量进行研究。重大研究课题的遴选与研究，要正确把



握“十二五”期间国际与国内的时代背景，全面掌握本地安全生

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入分析安全生产的主要矛盾和突出

问题，有利于提高事故灾难防范能力，完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3. 研究提出专项规划的基本思路。基本思路要立足于坚持

安全发展，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巩固安全生产“三项行动”、

“三项建设”成果，强化安全生产基层基础管理，力争在促进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方面有所提高；要立足于增强安全生产

公益性、保障性和基础性作用，提高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的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力争在推动建立安全保

障型社会方面有所创新；要立足于当前国情和安全生产实际，突

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完善安全生产经济政策，加大安全投入，

实施“科技兴安”战略，力争在解决制约安全生产的突出矛盾和

热点问题上实现突破。 

  4. 精心组织规划编制工作。规划编制要突出重点和抓住主

要矛盾，针对影响制约安全生产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安全规

划、行业管理、安全投入、科技进步、宏观调控、教育培训、安

全立法、激励约束考核、企业主体责任、事故责任追究、社会监

督参与、安全监管和应急体制等方面，研究提出一系列对策及保

障措施。同时，继续推行有利于加强安全生产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措施，通过改革发展解决

深层次问题，实现长治久安。力争使专项规划能够在转变理念、

创新模式、破解难题、解决安全生产深层次矛盾方面发挥应有的



作用。  

  三、推进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 

  1.强化专项规划的空间指导和约束功能。要进一步加强与本

地政府及发展改革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围绕增强专项规划的权威

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做深做实。一方面要力争将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就业人员十万人生产安全事

故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 4项指标纳

入本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标体系；

另一方面，要积极争取将本地区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纳入本

地区“十二五”专项规划领域。 

  2.加强重大工程的研究和论证。重大工程是落实规划各项任

务的重要载体，是实现规划目标的重要手段，是规划的重要支撑。

专项规划要坚持以政府为主体，研究纳入政府投资范围的重点领

域，着力做好重大工程项目的基础调查、信息收集、课题研究、

项目论证等工作，提出一批关系全局、意义深远、带动作用强、

由政府组织实施的重大工程。在编制规划的同时，要尽早启动新

建项目的前期研究及论证工作，争取与规划同步审批、同步实施。 

  3.增强规划编制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规划编制过程中，要广

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增强规划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使

政府决策能更好地反映实际情况，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

平。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座谈会、

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利



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在编制程序上，要建立和完善规范化的

民主制度、衔接制度、论证制度、公布制度和评估制度等。要改

进规划评估论证的方法，除了本部门、本系统的专家外，还要吸

收相关部门的专家参加评估论证。 

  4.加强各规划之间的衔接协调。规划之间的衔接协调是保障

规划科学性、有效性的必要环节。要站在全局立场上考虑规划内

容，加强各相关部门间的分工合作，增强规划在解决安全生产发

展重大问题上的合力。一方面，要做好与本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

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衔接；另一方面，也要注重与国家安

全生产“十二五”规划及有关专项规划的衔接。在统一衔接的基

础上，力求专项规划定位清晰、功能互补。 

  5.切实做好组织保障。要建立健全规划编制工作组织机构，

研究提出规划编制工作方案，落实相关工作责任。要选配知识结

构好、业务能力强的骨干，组建得力的规划编制队伍，及早启动

专项规划重大课题研究工作，尽快研究提出基本思路。同时，要

根据规划编制工作任务，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

算，保证专项规划编制工作顺利开展。 

  附件：1.国家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初步思路   

     2.地区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参考提纲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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